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01.04. 臺八十八訴字第00138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月4日

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八）

公訴決字第０三六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經人檢舉於銷售「○○○○○○」建築物廣告時，涉嫌為

不實之廣告，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派員調查結果，以再訴願

人於房屋銷售廣告上對俱樂部休閒設施及房屋視野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

一條前段規定，以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八八）公處字第０二二號處分

書，命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開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再訴願人不服，向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

向本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規

定。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

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

行為，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或改正為止。」復

為同法第四十一條所明定。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再訴願人於「○○○○○○

」建案廣告上以天下一家鄉村俱樂部具體休閒設施內容及附設國際水準休

閒設施字眼以吸引消費者，惟天下一家鄉村俱樂部之計畫用地之使用分區

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建造執照申請用途為農舍，依現行法令規定

，不得作為俱樂部等用途之使用，再訴願人處於專業地位，應自始即知，

其以違章建築之公共設施為廣告內容吸引客戶，顯已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又系爭廣告內容以向海之空曠景觀照吸引消費者，並佐以醒目

之字樣「○○○○○○海岸線唯一小坡別墅大莊園8000多坪主權領或360

°好地理大景觀山景海景市景夜景整個大甲就

在腳下臣服！」，廣告整體已使人誤認系爭建案前方並無其他建物，且得

以享有如廣告般向海之視野，惟經實地勘察結果「○○○○○○」並非該

建地唯一獨立別墅，同一建地上尚有其他建商已完工之建物及興建中之建

物，且「○○○○○○」前棟建築物確因他建商已完工之建物存在，致景

觀視野大受影響，再訴願人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其



行為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

規定，命再訴願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再訴願人以系爭廣告文宣用語及現場寫實照片，所表示者係整體感覺

，並無法推出每戶可自其窗戶觀得該景，其亦未為此承諾，而系爭房地銷

售時，現場已有興建完成之二排建物，可預見整體興建完成時之景象，銷

售現場亦有全區開發之模型供客戶參考，銷售平面圖亦有標示前開空地為

建地，已善盡告知之義務，又系爭建案所提供健康休閒場所，並不包括於

買賣標的之範圍，其亦告知客戶係為農牧用地，嗣並依廣告內容陸續完成

各項設施提供住戶使用，縱有違背行政規定之處，僅屬於債務不履行之問

題，系爭廣告並無任何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云云，訴經本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訴願決定除持與原處分相同之論見外，並以再訴願人於該會調查

期間及訴願時，均只提出銷售海報影本，並未提出具體證據證明其確有使

用銷售海報或全區開發模型情事，且所提出銷售海報影本與原處分所據以

認定之廣告文宣並非同一，消費者能否因其於銷售海報之說明，祛除得自

系爭廣告文宣之錯誤印象，已有可疑，而銷售海報上僅書明別墅用地，消

費者能否因此推知該地係他人建地，將來可能興建建築物阻礙視野，亦非

無疑，且再訴願人於使用系爭廣告時，已明知系爭建物前方為建地，其自

可合理預知前方建物將遮蔽系爭建物視野，卻趁系爭房屋銷售時，同一建

地尚無其他建商已完工建物之實景情況，於系爭售屋廣告上以文字及圖片

誤導消費者，其就此部分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又再

訴願人於廣告上以「○○○○○○特設國際水準鄉村俱樂部，專業規劃，

獨立經營，會員卡免費送給住戶，您只管享受，沒有負擔，......」「25

萬過戶鄉村俱樂部榮譽會員」「附設國際水準休閒設施」為訴求，廣告上

並標示有「天下一家鄉村俱樂部」位置，消費者自易產生購買系爭建物即

得加入該鄉村俱樂部，並得合法使用俱樂部設施之合理期待，惟「天下一

家鄉村俱樂部」之計畫用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建造

執照申請用途為農舍，經臺中縣政府以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八七府工建

字第二九０一一九號函說明，略以本案申請用途為自用農舍，且依現行法

令規定，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不得作為俱樂部等用途使用等語，再訴

願人顯係以與申請用途不符且違法使用之設施為廣告內容吸引客戶，雖該

鄉村俱樂部休閒設施現場正動工興建中，惟縱興建完成，亦屬違章建築，

而使消費者承擔違法使用之風險，再訴願人於明知之情形下，仍以與申請

用途不符且違反法規興建使用之休閒設施為廣告內容吸引客戶，顯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商品，非僅限

於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亦包括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

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系爭鄉村俱樂部休閒設施雖非屬買賣標的物範圍，

惟再訴願人既於廣告上以免費加入俱樂部並可使用相關休閒設施作為招徠

手段，而該等事項亦對消費者之居住品質有影響，從而成為消費者是否作

成交易決策之重要因素，自屬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所規範之客體

。所訴其已於契約中將廣告內容納為交易客體，故無廣告不實云云，核與

再訴願人以與申請用途不符且違反法規興建使用之休閒設施為廣告內容吸

引消費者，而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認定並無影響，遂



駁回其訴願，經核並無不妥。又依再訴願人所稱，其於第一期建案銷售時

，現場已完成編號B、C排之建築物之結構體與二戶之實品屋，因此該區建

築物之型態、位置與格局均已成型，且B、C棟係相對之二排建物，第一期

最外側一棟即編號A棟建物興建於B棟之下方，按地勢觀之，C 棟在上，B

棟在下，C 棟面向海，而B棟面向 C 棟，且A、B、C 三棟興建皆為三樓半

之建物，再訴願人於銷售時已明知其建築區三排建物之位置均已定型，且

由此三排建物之位置及座向，無法自個戶家中享有 360°好地理大景觀，

山景及海景，惟再訴願人於系爭銷售第一期建案之廣告文宣上使用「○○

○○○○海岸線唯一小坡別墅大莊園8000多坪主權領或 360°好地理大景

觀山景海景市景夜景整個大甲就在腳下臣服！」等醒目文字以吸引消費者

，依普通經驗判斷，消費者於觀看此整體廣告並佐以銷售時建地上建物建

築情形後，尚難認得理解此廣告描述係社區整體感覺，而非可自個戶家中

觀得如廣告中所述景觀，系爭廣告實可有議之處。至再訴願人於銷售系爭

建物時是否以所製作之模型進行銷售，其僅提出一張照片，並無其他佐證

，甚難論斷，且該模型僅為參酌之證據之一，系爭建物確因嗣後其他建商

已完工建物存在致影響觀景視野，系爭廣告文宣所載確與建物現況不符。

關於系爭建案鄉村俱樂部休閒設施部分，縱如所訴該休閒設施興建完成後

，並非違章建築，惟仍涉及是否違法使用之問題，再訴願人於明知其所提

供之俱樂部為違法興建使用，卻仍以與申請用途不符且有風險存在之休閒

設施為廣告內容以吸引消費者，自有違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復經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八）公訴字第０二四０二號及０二六九六號

再訴願答辯書辯明在人卷，所提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之照片與原處分機

關卷附照片之視野景觀尚有不符，且不影響系爭建案鄉村俱樂部有廣告不

實之認定，所訴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

七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陳　樹

　　　　　　　　　　　　　　　　　　　　　　　　　　委員　李復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發文

　　　　　　　　　　　　　　　　　　　　　　　　　　院長　蕭萬長

　　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